
1

内工大 教务字〔2026〕31号

2026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专业布局与结构，推进本科专业主动对接国家

战略需求，主动服务自治区新型工业化建设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，

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》（教

高〔2023〕1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有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教高厅函〔2021〕8号），自治区教育厅《关于进一步

做好本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工作的通知》（内教高函〔2025〕

33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内蒙古工业大学本科专业建设与调整

优化管理办法》（内工大 校发〔2024〕50号）等有关要求，决定

开展本年度本科专业设置和优化调整工作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本科专业设置及优化调整范围

新增本科专业，学位授予门类、修业年限调整，专业动态调

整（含主动调整、专业撤销等），新增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等。

http://www.moe.gov.cn/srcsite/A08/s7056/202304/t20230404_1054230.html?eqid=d6976592000a990800000004643e7ae5
http://www.moe.gov.cn/srcsite/A08/moe_1034/s3883/202103/t20210312_519260.html
http://www.moe.gov.cn/srcsite/A08/moe_1034/s3883/202103/t20210312_519260.html
http://jwch.imut.edu.cn/jwzx/infoSingleArticle.do?articleId=12831&columnId=3620
http://jwch.imut.edu.cn/jwzx/infoSingleArticle.do?articleId=12831&columnId=36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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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坚持需求导向

从科教兴国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家战略出发，紧密对

接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，参照教育厅印发的

《急需紧缺本科专业清单》和《限制增设本科专业清单》，超长

布局在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型化工、现代装备制造、数字经济、

生物医药等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专业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和

社会需求的契合度，解决好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关系。

（二）坚持突出优势

构建与学校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相匹配的学科专业体系，统

筹学科与专业建设，以能源领域人才培养为主线，全面优化专业

群的结构布局，重点打造材料与化工、能源电力、资源与环境、

土木建筑、计算机与信息通信、机械智能制造等优势特色学科专

业群。

（三）坚持面向未来

促进学科专业间的交叉融合，促进学科专业与行业产业的深

度融合，推动专业数字化升级，促进人工智能与人才培养有机融

合，推进传统专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专业建设，鼓励跨学院跨学科、

与行业企业或科研院所等联合开展专业人才培养，强化对学生跨

学科交叉能力、实践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。

（四）坚持动态调整

健全学科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，推进存量专业的迭代优化，



3

强化“招生-培养-就业”协同联动，根据各专业人才市场需求、

生源状况、毕业生就业质量、专任教师数量、办学资源条件和专

业评估等情况，实施招生专业动态调整，激发学院和专业的办学

活力。

二、新增本科专业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根据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 2023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

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》（高教司函〔2023〕5号）要求，自 2024

年度起，除急需紧缺专业外，通过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

设置与服务平台申报备案的新增专业，须提前一年进行预备案，

第二年方可正式申报。正式申报备案的专业须与预备案专业相同

或相近。

1. 各学院应按照学校本科专业优化调整的“坚持需求导向、

强化优势特色、注重交叉融合、坚持动态调整”基本原则，慎重确

定增设专业思路，认真组织申报工作，并针对申报专业进行深入

调研和科学论证。

2. 申报专业须制定科学、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

3. 申报专业须依据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，具备符

合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、《普通高等

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指标体系（试行）》等要求的办学条

件。包括拥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的专职教师队伍及教

学辅助人员；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、教学用房、图书资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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仪器设备、实习基地等条件，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。

4. 学院申请新设专业时需合理规划现有专业，保障新增专业

不影响现有专业建设质量，且申请新设专业的学院至少要停招一

个现设专业。另外除学校统筹布局的急需紧缺专业外，每个学院

开设专业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5 个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申报专业所在学院组织填写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

请表》，并准备相关附件材料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用人单位合

作办学协议、实践基地合作协议及其他支撑材料等）。

三、新增第二学士学位专业

（一）申报条件

1. 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，必须依托现具有学士学位授予资

格的全日制招生本科专业申请，且专业名称相同。

2. 做好需求调研。根据社会用人需求、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和

学校实际办学条件，确定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必要性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 《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设置申请表》。

2.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。申报专业参照《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类

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相关要求，按照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具体

要求及框架结构，制定专门的第二学士学位两年制人才培养方案。

第二学士学位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，原则上不

安排专业实习。

http://jwch.imut.edu.cn/jwzx/downloadTheolFile.do?id=DBCPDCDBDIDIDBCPMGNFMNKILINPLFMINBKHNAKDLBLOLPMGNHKINCLFMJOINGMDMJOKMHOLLBONKDKIDCDADCDCKDKJCOGEGPGDHI
http://jwch.imut.edu.cn/jwzx/downloadTheolFile.do?id=DBCPDCDBDIDIDBCPMGNFMNKILINPLFMINBKHNAKDLBLOLPMGNHKINCLFMJOINGMDMJOKMHOLLBONKDKIDCDADCDCKDKJCOGEGPGDH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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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可行性分析报告。根据社会用人

需求、学生个人发展需求和学校实际办学条件，确定增设专业必

要性。主要包括：专业基本情况、专业特色优势、人才需求分析、

课程体系设置、专业办学条件及发展规划等内容。

（二）申报要求

申报专业所在学院组织填写《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学士学位专

业设置申请表》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增设第二学士学位专业的

可行性分析报告及其他支撑材料。

四、调整现有专业修业年限或学位授予门类

专业所在学院组织填写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》，

并准备相关附件材料（调整后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、调整论

证报告及其他支撑材料等）。

五、专业撤销

暂停招生连续超过五年的专业应由专业所在学院主动提交

《本科专业停招（撤销）论证报告》。

五、有关程序及要求

（一）各学院收齐本单位所有材料后，打包将电子版材料于

7月 13日前通过 OA协同统一发送给教务处张辰楠。

（二）教务处对上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

（三）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本科专业设置及优化调整的审议，

审议结果提交校长办公会审定。

联系人：张辰楠，联系电话：6577130

http://jwch.imut.edu.cn/jwzx/downloadTheolFile.do?id=DBCPDCDBDIDIDBCPMGNFMNKILINPLFMINBKHNAKDLBLOLPMGNHKINCLFMJOINGMDMJOKMHOLLBONKDKIDCDADCDCKDKJCOGEGPGDH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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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

附件：1.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》

2.《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学士学位专业设置申请表》

3.《本科专业停招（撤销）论证报告》

内蒙古工业大学教务处

2026年 6月 29日

http://jwch.imut.edu.cn/jwzx/downloadTheolFile.do?id=DBCPDCDBDIDIDBCPMGNFMNKILINPLFMINBKHNAKDLBLOLPMGNHKINCLFMJOINGMDMJOKMHOLLBONKDKIDCDADCDCKDKJCOGEGPGDHI

